

中环罚字〔2024〕2032号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邹海峰
公民身份号码：3412**********6038
住址：安徽省太和县肖口镇*******
[bookmark: _GoBack]2023年12月15日本单位批准对中山市骏鸿纺织漂染有限公司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进行立案。经调查，中山市骏鸿纺织漂染有限公司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2023年10月26日，民众街道办事处执法人员到中山市骏鸿纺织漂染有限公司检查，发现公司车间东北面新增4个漂染缸、4个染缸、6个打样缸，缸内均装有生产用水，北面放置有氢氧化钠、双氧水、水柠檬酸等原材料，西面有成品，主要工艺为：原材料-漂白-染色-成品，主要生产装修用的墙纸，生产过程产生漂白染色废水和挥发性有机废气。检查期间中山市骏鸿纺织漂染有限公司新增项目正在生产，废水经管道排入园区废水池，现场未配套废气收集治理设施。2023年10月31日专家判定，上述工艺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山市骏鸿纺织漂染有限公司未能提供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或意见。询问笔录和交接明细确认表显示，邹海峰（以下简称“你”）是中山市骏鸿纺织漂染有限公司新增项目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以上事实有2023年10月26日制作的《中山市人民政府民众街道办事处现场检查笔录》、2023年10月31日制作的《中山市人民政府民众街道办事处现场检查笔录》、2023年10月26日制作的《中山市人民政府民众街道办事处询问笔录》、2024年2月20日对汪锡学制作的《中山市人民政府民众街道办事处询问笔录》，2023年10月31日专家出具的《中山市骏鸿纺织漂染有限公司环境影响评价及排污许可类别判定专家意见》、房屋租赁合同书、新兆威骏鸿产业园物业宿舍交接明细确认表等证据材料为证。
中山市骏鸿纺织漂染有限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规定。
本单位2024年4月12日向你直接送达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中山市骏鸿纺织漂染有限公司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有权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你收到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后向本单位提出听证申请，6月5日因你个人原因取消了听证申请。你4月15日提出了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申请。鉴于你已在《南方都市报》进行了公开道歉承诺，本单位同意减轻50%的处罚数额，但处罚数额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处罚数额。该事实有本单位《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告知书》（中环罚告字〔2024〕2018号）及送达回证、《关于请求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申请》、2024年4月18日《南方都市报》、申请及取消听证等材料为证。
本单位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对照《中山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表》第一章第八条1.8裁量标准，根据你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
对你处罚款人民币五万元。
限于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交纳罚款，现金或刷卡交纳罚款的，持《中山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到工、农、建三家银行中山市范围内任何一个网点交纳罚款并从银行领取《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转账交纳罚款的，按照《转账须知》中的转账流程办理；你公司是否已经交纳罚款以《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为准。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每天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你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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